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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子公司 100%股权事宜的进展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于 2009 年 4 月 17-21 日公

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授权公司经营层处置上海昂立同

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2009年 5月 21 日，公司 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处置上海昂立同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根据股东

会决议，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转让价不低于评估价值 95%的前提下处置上海昂立同

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昂立同科”），处置方式包括整体资产出售或股权

转让。2016 年 4 月 22 日，上海苔茗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苔茗实业”）以底价

260,000,000 元成交并约定将于拍卖成功后的 25 个工作日之前付清全部款项。具体

内容详见本公司 2009 年 4月 22日、2009年 5 月 23日、2016年 4 月 26 日发布于《中

国 证 券 报 》、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、《 证 券 时 报 》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的《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

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》（临 2009—010 号）、《上海

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》（临 2009—011 号 ）、《上

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子公司 100%股权的公告》（临 2016-054号）。 

2016 年 4月 26日，在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的见证下，本公司、上海诺德生物

实业有限公司与苔茗实业在本公司签订了《上海昂立同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

让协议》，现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进行公告。 

 

一、合同主体 

1.出让方：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甲方） 

2.出让方：上海诺德生物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乙方） 



3.受让方：上海苔茗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丙方） 

鉴于： 

1. 上海昂立同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目标公司）； 

2. 甲方拥有目标公司 71.43%的股权，将其拥有的目标公司 71.43%股权转让给

丙方； 

3. 乙方拥有目标公司 28.57%的股权，将其拥有的目标公司 28.57%股权转让给

丙方； 

4. 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价格和条款受让目标公司 100%股权。 

二、股权转让和转让价款 

1．本次股权转让中，丙方需向甲、乙方支付的全部款项为人民币 26000万元。

该款项由股权转让款、代为清偿目标公司债务款二个部分组成。 

2. 股权转让款：为获得甲、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%的股权，丙方需支付甲、

乙方共计人民币 20750 万元，其中 14821.725 万元支付给甲方，5928.275 万元支付

给乙方。 

    3. 代为清偿公司债务款：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同时，丙方负责清偿目标公司所欠

甲方的全部账面债务共计 5250万元。 

三、付款 

丙方须在 2016 年 5 月 30 日前支付全部款项。甲乙双方在收到所有款项同时，

三方进行目标公司的移交准备。 

四、公司税务   

1． 完成日前，目标公司已缴纳所有税项税款，包括不限于企业所得税、营业

税、增值税及任何其他税务或类似行政收费及相关罚款和利息。 

2．完成日以后，若目标公司因完成日前的纳税义务而须承担任何相关税负及相

关罚款、利息的，则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。 

3． 鉴于目标公司从未缴纳已转让房地产所涉及的土地增值税，甲乙双方承诺：

在完成日前，甲乙双方将缴付之前和此次转让中甲乙双方应当承担的全部税费。 

五、公司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安排 

1． 本协议签署同时，甲乙双方应以书面形式向丙方提供目标公司所有现有职

工的安置方案。 

2．甲乙双方负责在取得目标公司新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



所有现有职工的劳动合同解除、离职补偿赔偿等安置工作(除丙方书面同意留用人员

外)。上述安置职工的所有支出和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，与目标公司和丙方无关。 

3．截至完成日，目标公司与现有职工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或纠纷；目标公

司不存在违反《劳动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或政策的情形。 

六、违约责任 

1． 如丙方未能在 2016 年 5 月 30 日之前支付全额款项的且逾期超过 2 个工作

日的，则本协议终止，并向甲乙方支付违约金 400万元。 

2． 如非丙方原因，甲乙方未能在全额款项支付后的 1 个工作日内配合丙方出

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资料，且逾期超过 2 个工作日的，甲乙方按照违约罚则，

向丙方支付人民币 400 万元，本协议终止。 

3． 如甲乙双方未能在目标公司新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变更之日起 30日内完

成现有职工的劳动合同解除、离职补偿赔偿等安置工作(除丙方书面同意留用人员

外)，甲乙双方继续承担处理员工安置工作，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和支出由甲乙双方共

同承担。如因此导致公司在完成日后承担任何罚款、被仲裁机构或者司法机关裁决/

判令支付任何款项的，则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处理并承担所有费用。 

 

截止目前，公司未收到苔茗实业支付股权转让款，最终付款时间尚未到期。公

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，保障股东利益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以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

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


